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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南方都市报》 报道，

近日， 福建省公安厅、 司法厅

联合印发 《福建省律师查询公

民户籍信息工作规范 （试行）》

（下称 《规范》）。

《规范》 提出， 律师因代

理诉讼案件和仲裁案件的需

要， 可凭借加盖事务所印章的

介绍信、 案件代理授权委托书

和律师执业证， 向派出所申请

查询公民姓名、 性别、 出生日

期、 民族、 公民身份号码、 照

片等十项户籍信息。

记者注意到， 安徽、 山东

等多地也有类似规定。 在此前

审结的一起行政诉讼中， 沈阳

某派出所因拒绝向律师提供公

民信息， 被法院认定为行政不

作为。 但也有观点认为， 上述

规定赋予律师的权限过大。

派出所拒绝提供信息

律师起诉获法院支持

根据 《规范》， 如果律师

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要

求， 派出所应当予以受理， 并

当场反馈结果， 交出相应的公

民个人信息 ， 不得以电子文

档、 截图、 拍照等形式反馈查

询结果。

事实上， 相关实践已经在

此前的判决中出现过。 在沈阳

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

行政诉讼中， 派出所因拒绝向

律师提供公民信息， 被法院认

定为行政不作为。

2018 年 10 月， 辽宁省盛

恒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吴云涛

在代理一起遗产纠纷案时， 准

备了介绍信、 律师证原件、 委

托人委托书等材料， 向沈阳市

公安局和平分局沈水湾派出所

申请查询案件相关人的个人信

息。

结果派出所工作人员以没有

向单位、 个人提供他人信息的义

务， 以及只有法院有权调查公民

个人信息为由， 拒绝了吴云涛的

申请。 因此， 吴云涛将派出所告

上法庭。

据了解， 《律师法》 规定受

委托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 凭律

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

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

承办的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吴

云涛认为凭此规定， 派出所应支

持律师提出的申请。

而派出所认为， 《律师法》

只是规定了律师的权利， 并未规

定受理单位的义务； 并且， 未经

被收集者同意， 将合法收集的公

民个人信息交给他人违反 《刑

法 》 的相关规定 。 基于上述情

况， 派出所无权将个人信息 “泄

露” 给他人。

最终， 法院认为律师提供了

调取信息所需的证明材料， 符合

法律规定， 派出所依法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不属于非法 “泄露 ”，

其拒绝律师申请的行为属于行政

不作为。

律师有权查询信息

还须承担相应义务

记者注意到 ， 无论是 《规

范》 里要求律师准备的材料， 还

是案例中吴云涛准备的材料， 都

不包含法院开具的相关证明。 对

此有观点认为， 还需在材料中增

加立案证明或法院调查令。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

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指

出， 户籍信息属于公民的敏感信

息。 在未立案的情况下， 仅凭加

盖事务所印章的介绍信、 案件代

理授权委托书和律师执业证就能

向派出所查询案件相关人员的信

息， “律师的权限稍微偏大”。

她解释说， 这些材料由单方

面准备， 一方面比较容易提供，

另一方面也容易造假。 “如果是

在立案的情况下， 律师查询信息

时需增加携带立案证明或其他法

院开具的相关材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毕洪海则认为， 上述规定是

比较合理的。 这是为了便利诉讼

权的行使而做出的制度安排， 尤

其在起诉阶段需查明被告人信息

的情况下， 如果需要取得法院的

相关证明， 可能对诉讼权的行使

构成过度的限制。

其次， 律师取得信息是具有

目的限定性的， 只能在当事人委

托的范围内使用， 并负有相应的

义务，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过

毕洪海也强调， 应防范律师违反

规定帮助别人申请个人信息并以

此牟利。 “如果律师将获取的公

民信息泄露给他人， 应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位律师对

记者说。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 一般

情况下， 律师向派出所申请查询

公民户籍信息发生在准备立案材

料的时候 。 《民事诉讼法 》 规

定， 原告起诉时应提供被告的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住所等信

息， 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

最高法曾在答复网友信件时解释

称， 只要原告提供的被告信息能

与他人相区别， 即使没有被告的

身份证号， 法院也应该依法登记

立案。

对于 《规范》 规定的 “律师

可向派出所申请查询公民的姓

名、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等十项信

息”， 有观点认为查询范围太大。

毕洪海表示， 披露范围是否

过大应考虑规范的目的， 并且这

些信息都有可能是案件中需要或

必要的信息， 比如离婚诉讼案件

中， 可能需要查询户籍注销 （迁

出） 日期、 注销 （迁出） 原因等

信息。

有律师对记者表示 ， 《规

范》 列举的信息包含了各种情况

下可能用到的信息， 但并不意味

着律师可以随便调取。 他解释，

派出所会审核律师提交的申请材

料， 应该不会批准与案件无关的

信息。

今年 3 月，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向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发出 《关于订

立电子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

函》， 文件明确：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

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允许北

京率先开始推广使用电子劳动合同。

电子合同可以避免合同的损毁灭失以及

一方擅自对合同进行伪造或篡改， 给单位的

用工管理提供了诸多便利， 包括查询、 检

索、 分类、 归档、 续约提醒、 履约状况提醒

等工作， 都可以快速完成。

虽然推行电子劳动合同面临相应的投入

和维护成本， 但在支付场景都可以 “电子

化” 的当下， “电子劳动合同” 值得我们期

待。 陈宏光

“电子劳动合同”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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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律师遭陌生男子“熊抱”

不满处理结果起诉公安局
据 《钱江晚报》 报道， 在

夏日傍晚的闹市区， 行色匆匆

的女子突然被一个陌生男人当

街 “熊抱”。 警方认为男子行

为情节特别轻微， 不予处罚。

认为公安罚轻了， 女子将

公安机关告上法庭， 她的职业

恰好是律师。

事情发生在去年 6 月 2 日

晚上 8 点多， 杭州城西美食街

益乐路米兰洲酒店门口， 那个

时段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林丽 （化名） 从近旁文印

店给女儿打印好卷子出来， 一

手拿着电话在打， 一手拿着卷

子， 路过一家酒店门口时， 突

然从侧面过来一个男人， 一记

熊抱， 搂住了林丽的腰， 还胡

乱摸了两把。 据林丽说， 当时

男人还威胁到 “摸你又怎么”。

林丽挣脱后， 第一个反应是报

警。

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展开调

查， 并将男子陈某传唤到案。 陈

某系事发地点旁某 KTV 常客。

经查证， 公安机关认为陈某

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特别轻微，

不足以构成强制猥亵、 侮辱罪，

认定猥亵行为成立， 但结合造成

社会影响后果、 主观认错、 悔过

态度等综合评价， 决定对陈某不

予行政处罚。

林丽在事发当时有点懵， 清

醒过来后做法律工作的她第一反

应也是报警。 但是警方最后对陈

某的处理结果， 林丽认为跟她对

这一法条的理解不一样。

在跟警方沟通无效后， 林丽

决定以打一场行政官司的方式来

为自己维权。 她的诉请是： 撤销

公安的 “不予处罚决定书”， 责

令公安对陈某作十日以上拘留。

公安对陈某行为的定性是明

确的， “猥亵” 成立， 但是认为

“情节特别轻微”。

公安答辩到， 结合询问以及

路面监控显示等多方调查， 他们

认为陈某行为 “持续时间较短，

造成社会影响后果较轻， 主观认

错悔过态度较好”， 根据 《治安

处罚法》， 这类 “情节特别轻微”

的就是应该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

罚。

但林丽觉得 “情节严不严

重” 不应该是公安列举的 “持续

时间较短”。 “时间短又不是陈

某主动放弃， 而是我挣脱得快。

警方说 ‘社会影响后果轻’， 但

是我认为事发闹市区， 周边有四

所学校， 社会影响恶劣， 潜在危

害太大。 警方说 ‘主观认错悔过

态度较好’， 我从事发至今， 从

来没有接到过陈某的道歉”。

而且最关键的是法律适用问

题， 林丽觉得这里猥亵的情节是

否严重， 应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并参照公安部裁量指导意见、

省公安厅裁量基准， 本案案发地

点在公共场所， 就应该属于 “情

节严重 ” 。 公安机关认定陈某

“情节特别轻微” 的依据实际是

在 “情节严重” 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的量罚幅度内， 具体处

十日、 十一日还是十五日拘留的

裁量情节。

林丽的意思是该量罚幅度应

该以行为发生地点为要件， 而不

是以结果为要件。

既然属于 “情节严重” 了，

就应该十到十五日拘留。

日前， 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

理， 双方辩论激烈， 庭审持续了

近三个小时 ， 法院没有当庭判

决。

陕西

成立生态环境律师服务团

为充分发挥律师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能

作用， 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促进陕西建设美好生态环境。 近日， 陕西

省司法厅、 省律师协会成立陕西省生态环

境律师服务团。

陕西省生态环境律师服务团由 211 名

律师参加， 其中， 省级服务团由 55 名律师

组成， 由省律师协会会长任团长； 12 个市

级服务团由 156 名律师组成， 分别由各市

律师协会会长任分团长。

陕西省生态环境律师服务团的主要职

责是： 组织宣讲 《环境保护法》、 陕西省实

施 《环境保护法》 办法、 《陕西省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 为陕西生

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制定或执行提供意

见、 建议； 为陕西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修复

提供法律咨询、 诉讼代理服务等； 为突发

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提供法律服务； 与

司法机关及省级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加

强工作交流协作等。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021-63546661

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